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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关于受到行政处罚的公告 
 
 
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 

重大遗漏。         

       本公司曾于 2005年 8月 10日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稽查局立案调查通知，该

局对本公司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披露 2004年年报进行立案调查。（详见 2005年 8月 11日的《中

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） 

    2005年 12月 30日，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罚字[2005]41号《行政处罚

决定书》。现将正文内容公告如下： 

经查，中科健存在以下违法行为： 

中科健应于 2005 年 4月 30 日前公布其 2004年年度报告，但该公司直到 2005年 8月 15

日才公布其年报。   

经查，中科健于 2005年 2月委托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04年年度报告进行

审计，并初步约定公告年报时间为 2005年 3月 21日至 2005年 4月 6日。在审计过程中，会计

师要求中科健明确与各债权银行签订的相关债务重组协议，但中科健未能及时提供与各银行签

订的债务重组协议正式文本，也未及时告知公司与各银行无法达成重组协议的情况，会计师未

能在约定时间出具审计报告，导致公司未能按法定期限及时披露 2004年年度报告。为此，公司

股票 2005年 5月 1日至 7月 1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停牌。 

中科健上述行为违反了《证券法》第六十一条“股票或者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公司，应当

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四个月内，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记载以下内容的

年度报告，并予以公告⋯⋯”的规定，构成《证券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所述的行为。 

依照《证券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的有关规定，本会决定对中科健处以五万元罚款。 

备查文件 

    １、本公司被立案调查公告(公告编号：2005-27) 

    ２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罚字[2005]41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 

    本公司目前不存在需要披露而尚未披露的其他事项。 

   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向投资者表示歉意。 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


